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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附属法例”指根据或凭借任何条例订立并具有立法效力的文告、规则、规例、
命令、决议、公告、法院规则、附例或其他文书。附属法例通常是由政府制定
的详细规则及规例，为实施某条例而须订立的技术或程序上的细节。

立法会议员如决定详细研究某项附属法例，一般做法是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之
下成立小组委员会。

批准的程序

几乎所有附属法例均须经立法会审议或批准。 
“先订立后审议”程序和“先审议后订立”程序是
立法会可以用来审议或批准附属法例的两项
程序。

先订立后审议程序

附属法例在宪报刊登后须于随后的一次立法会
会议席上提交省览。立法会可于该次会议后
28天内举行的立法会会议上藉通过决议，修
订该附属法例。此外，立法会亦可藉通过决议，

将审议期延长21天；或延展至原先审议期限
届满之日起计第21天后举行的首次立法会
会议。除非另订日期，否则附属法例在宪报刊
登当日生效。

先审议后订立程序

如某项条例订定其授权制定的附属法例须经立
法会批准，或载有效果相同的文字，则官员可
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议案，请求批准该附属
法例。立法会可藉通过或否决该议案以批准或
否决有关附属法例，亦可修订有关附属法例。

附属法例是在立法会会议上处理的其中一项主要事项

进一步参考：
立法会小百科  第3号 - 立法会开会了

“立法会小百科”只为供一般参阅而编制，并非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，任何人士不应以该“立法会小百科”作为上述意见。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 
（“行政管理委员会”）已尽量在“立法会小百科”提供准确资料，惟行政管理委员会及其雇员并不保证所述资料绝对准确及完整，对由此导致任何损失
或损害概不负责。“立法会小百科”的版权由行政管理委员会所拥有。行政管理委员会准许任何人士复制“立法会小百科”作非商业用途，惟有关复制必
须准确注明出处，其用途亦不得对立法会构成负面影响。

将

关 关


